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市升放气球活动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项目编号：（ ）气球审〔  〕第   号 
XXXXXXXXXXXXXX：
你单位于XXXX年XX月XX日 提出的关于为XXXXXXXXXXXXXXXX有限公司 （XX市XX区XXX大街XXXX号 ，升放数量：XX个，现场看球人：XXX、XXX ，升放时间：XXXX 年XX月XX日至 XXXX年XX月XX日）  升放气球活动行政许可申请，经审查，认为你单位提出的申请不符合规定条件，现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决定理由：
 



XXXXXX气象局   
年   月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存一份、受理机关存一份）
  送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  受送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
告知事项:
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和《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(领取日或送达日)起，六十日内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